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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居住选择和居住意愿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利用 ２０１１年与 ２０１３年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老年人是否
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其居住意愿得到满足都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老年人

与子女的相对收入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居住意愿能否得到满足的主要因素。因此，为满足老年

人的居住意愿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同时

应根据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特殊需求，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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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在未来的 ３０年里，中国 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年均
增长率将达到 １６．５５％；到 ２０５０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 ３０％，①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口
老龄化问题将给未来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作为其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反映了老

年人出行、住房、医疗等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综合体现。因此，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成为老龄化社会完善福利和保障制度的重要目标。近十年来，伴随人口城镇化率自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４．
３４％快速增长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５７．３５％，同时，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造成老年抚养比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１．
１％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５．０％，②老年人“空巢而居”以及老年人与子女“分巢而居”的现象愈发普遍。在
这样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可能越来越多地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从而无法

满足其自身的居住需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受到一定的影响。而目前从居住选择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研究还比较少，尚不能从居住意愿的层面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因此，

量化研究居住意愿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分析限制其居住意愿得到满足③的原因，有助于理解老

年人家庭居住选择的决策机制，能够为优化养老住房和服务政策从而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供科学

依据，对目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完善福利和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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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 献 回 顾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全面评价（Ｓｈｉ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７８）。
国内的很多研究沿用这一定义，将生活满意度的内涵界定为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姚本先等，

２０１１），即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自评结果。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居住选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逐渐受到研

究者的关注（郭志刚、刘鹏，２００７；曾宪新，２０１１）。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对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主要来自居住选择对健康状况、经济条件和社会活动的影响。首先，如果不与家人共同居住，老年人可

能由于缺乏家庭生活的美好氛围和充足的情感慰藉，下丘脑活动增强，影响血压、心跳和情绪的有害物

质分泌增加，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力，使老人体衰多病（张玉银等，２００７）。其次，居住选择对老年人的医
疗支出具有直接影响，如果与配偶或者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能够得到一定的非正式照料①，从而减少

其医疗支出（陈丽强、宁满秀，２０１６），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再次，老年人居住选择对代际经济支持
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不与子女共同居住，老年人通常能够从子女处得到较多的经济支持（王硕，２０１６；
Ｚｉｍｍｅｒ ＆ Ｋｗｏｎｇ，２００３），从而从消费中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另外，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也与居
住选择有关，如果能居住在老年人较多的小区或者住所离好友较近，老年人往往能够得到较多的社会支

持，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从而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石惠，２０１３）。可见，居住选择对老年人健
康状况、医疗支出、代际支持和社会支持均具有较大的影响，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是，目前针对居住选择开展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是定性探讨在某一种或某几种

居住选择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张玉银等，２００７；郭志刚、刘鹏，２００７；瞿小敏，２０１５），缺少定量
的分析。

从生活满意度的内涵来看，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是一个将当前状况与所设定标准比较的主观认知

过程（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因此，实际居住选择作为老年人当前的居住状况，它与居住意愿（即老年人
为自身居住状况设定的标准）的差异很可能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已有的与老年人居住

选择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实际居住选择视为居住意愿的结果，而较少关注居住意愿与实际居住

选择的差异（Ｇａｙｍ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ｅｒｅｎｙ，２０１１）。事实上，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很可能由于健康状况、收
入水平和住房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而得不到满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

由于存在数据限制和量化难度，目前仅有曾宪新（２０１１）研究了居住意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不过，其研究未对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进行更细致的群体划分，也没有深入探讨造成老年人居住意愿

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可见，居住意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亟待完善。

因此，从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出发，研究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

步探讨其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对于理解老年人居住选择对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制定和优化相

关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　 数据选取与实证设计

本文的研究基于 ２０１１年与 ２０１３年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
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这项调研面向全国 ２８ 个省份的 ４５ 岁以上居民，调查内容涵盖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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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居住选择、经济状况等诸多方面，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一套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结合中国目前实行的退休制度，本文选择了 ６０岁以上的男性和 ５５ 岁以上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同时，
为了排除没有子女这一情况对老年人居住选择的被动影响，本文剔除了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样本。经过

对无效数据的剔除，本文最终的样本数为 ８ ８５９个，其中 ２０１１ 年的样本数为 ４ ６５９ 个，２０１３ 年的样本数
为 ４ ２００个。

在 ＣＨＡＲＬＳ的调查过程中，受访者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的回答包括“极其满意”、“非常满
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分别以数字 １—５ 标记。图 １ 显示了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３ 年样本内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分布，可以看出该分布在这两年内基本保持稳定，认为“比较满
意”的老年人占比最大，超过 ６０％；其次是“非常满意”，接近四分之一；再次是“不太满意”，约占
１０％；“极其满意”与“一点也不满意”占比较小，均约为 ２％。

图 １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３年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整理而得。表 １、表 ２相同。

ＣＨＡＲＬＳ调查问卷设置了一系列关于受访者的当前居住选择的问题，包括是否与配偶同住、是否与
子女同住、是否与他人同住等。经过简单的统计，样本中有配偶而不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仅为

５％，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也是中国老年人最重要的居住选择（曲嘉瑶、杜
鹏，２０１４）。

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是否有配偶对受访者居住意愿的影响，问卷假定了两个情景用以询问受访者

的居住意愿。一是假定一位老年人有配偶和成年子女，且与成年子女关系融洽，询问受访者如何居住是

这位老年人最好的选择；二是假定一位老年人无配偶但有成年子女，其余相同。我们根据实际是否有配

偶而选择两者之一作为样本中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表 １显示了样本中老年人的实际居住选择和居住意愿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实际居住选择
还是居住意愿，与子女同住的选择都占最大比例；其次是不与子女同住但居住在子女附近；实际不与子

女同住也不居住在子女附近的占 ２１．７８％，但有愿意选择这一方式的老人占比很少，仅为 ４．５７％；有意愿
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占比也很低，仅为 ２．４２％（ＣＨＡＲＬＳ 是针对居民小区的入户调查，没有当前居住
在养老机构的老人参与调查）。

进一步分析发现，３６．３１％的老人的居住意愿无法得到满足，其中，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但实际没有与
子女同住的占 ２１．５２％，不愿意与子女同住而实际与子女同住的占 １４．７９％。

基于以上对样本内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居住选择和居住意愿的统计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将首先探

析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然后再进一步分析造成老年人居住意愿得不到

满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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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老年人实际居住选择与居住意愿

样本量 百分比

实际居住选择

　 与子女同住 ４ ４１９ ４９．８８％
　 不与子女同住但居住在子女附近 ２ ５１１ ２８．３４％
　 不与子女同住也不居住在子女附近 １ ９２９ ２１．７８％
合计 ８ ８５９ １００％

居住意愿

　 与子女同住 ５ ０１５ ５６．６１％
　 不与子女同住但居住在子女附近 ３ １３６ ３５．４０％
　 不与子女同住也不居住在子女附近 ４０５ ４．５７％
　 居住在养老机构 ２１４ ２．４２％
　 其他 ８９ １．００％
合计 ８ ８５９ １００％

居住意愿与实际居住选择

　 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且实际与子女同住 ３ １０９ ３５．０９％
　 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但实际不与子女同住 １ ９０６ ２１．５２％
　 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但实际与子女同住 １ ３１０ １４．７９％
　 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且实际不与子女同住 ２ ５３４ ２８．６０％
合计 ８ ８５９ １００％

　 　 首先，我们以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为自变量，建立排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α１ ＋ β１ｓａｍｅ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εｉ （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ｖ１
２． ｖ１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ｖ２
３． ｖ２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ｖ３
４． ｖ３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ｖ４
５．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 ｖ４













式（１）中，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表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直接来自样本内老年受访者对问卷中关于生活满意度
的问题的回答，取值为 １—５，分别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
意”，因此取值越大表示生活满意度越低；利用临界值 ｖ１、ｖ２、ｖ３、ｖ４ 将离散变量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 转化为连续
变量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ｍｅｉ为二元虚拟变量，若居住意愿得到满足则取值为 １，即实际居住选择与居住意愿
相同，若居住意愿未得到满足则取值为 ０，即实际居住选择与居住意愿不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为控制变量，根据
Ｍａｒｋｉｄｅｓ和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７９）、高敏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本文选取了老年人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金融资
产、健康状况、社会活动参与程度、住房面积、家庭户成员数量和医疗保险享有情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并

控制了地区与时间。表 ２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自变量 ｓａｍｅｉ 为 ０ ／ １虚拟变量，仅能代表两类情形，而实际居住选择与居住意愿的匹配情况

则有四种，即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且实际与子女同住、有意愿与子女同住而实际不与子女同住、没有意愿

与子女同住而实际与子女同住、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且实际不与子女同住，因此，为了探究不同情形下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文将样本按照老人的居住意愿即有意

６５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愿与子女同住和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分为两组，分别采用相同的模型进行排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为了避免样
本选择性偏误，采用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对全样本老年人居住意愿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再分别对子样本
回归。

其次，本文进一步研究造成老年人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原因。类似地，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包括

两类情况，即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但实际不与子女同住，以及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但实际与子女同住。对

于这两类情况的老年人，实际居住和居住意愿的差距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对样本按居住意愿

分类，即分为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和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分别建立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模型研究导
致其居住意愿未得到满足的原因。

Ｐｒ（ｓａｍｅｉ）＝ （α１ ＋ β１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 ＋ β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 × ｒｉｎｃｉ ＋ β３ｒｉｎｃｉ ＋ β４ｈｅａｌｔｈｉ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εｉ） （２）

老年人居住选择的决策，不仅受到老年人自身经济、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其子女的特征与偏好

对此同样也起到关键作用（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 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０）。结合张晓营（２０１５）、Ｗｉｓｔｅｒ（１９８５）等的研究成果，
本文选取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绝对收入、与子女的相对收入作为主要研究变量，以老年人的性别、受教

育程度、收入、金融资产、健康状况、社会活动参与程度、家庭户成员数量、住房面积和医疗保险享有情况

等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地区与时间等因素。其中，老年人与子女的相对收入以 ｒｉｎｃ 表示，为老年人
所有子女的平均收入与老年人收入的比值（由于实际数据中老年人与其子女的收入差距过大，我们将

量纲设置为 １０ ０００）。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ｓａｍｅ 居住意愿是否满足（二元虚拟变量） ８ ８５９ ０．６３７ ０．４８１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老年人的年收入（单位：元）的自然对数 ８ ８５９ ４．０２９ ４．０８４
ｒｉｎｃ 子女与老年人年收入的比值 ８ ８５９ １．２９１ ２．３２１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越差，取值越大） ８ ８４５ ０．１５６ ０．２５４
ｓｏｃｉａｌ 外出就餐支出占总食物支出的比例 ８ ８５９ ０．０２１ ０．１０６
ｌｎ ｗｅａｌｔｈ 金融资产（单位：元）的自然对数 ８ ７９４ ４．３０６ ３．８８２
ｓｐｏｕｓｅ 是否与配偶共同居住（二元虚拟变量） ８ ８５９ ０．６８６ ０．４６４
ｎｕｍｂｅｒ 家庭户成员的数量 ８ ８５９ １．０５６ １．６９３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现居住房的建筑面积（单位：平方米） ８ ３７２ １１３．２５６ ７４．３３１
ｈｏｕｓｉｎｇ＿ｓｔｅｐ 进入住房需要走的阶梯数量（二元选择变量，５个以下＝ １） ８ ８５９ ０．８２５ ０．３８０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 住房结构（二元虚拟变量，钢筋混凝土结构＝ １） ８ ７９９ ０．３２６ ０．４６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是否享有由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二元虚拟变量） ８ ８５９ ０．９３５ ０．２４７
Ｄｉｂａｏ 是否获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二元虚拟变量） ８ ８０８ ０．１３８ ０．３４５
ｃｏｌｌｅｇｅ 是否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二元虚拟变量） ８ ８５９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３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二元虚拟变量，男性＝ １） ８ ８５９ ０．５４９ ０．４９８
ａｇｅ 年龄 ８ ８５９ ６６．６１８ ７．６７５
ｒｅｇｉｏｎ 居住地区（二元虚拟变量，居住在东部地区＝ １） ８ ８５９ ０．３２２ ０．４６７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是否来自 ２０１３年样本（二元虚拟变量，２０１３年样本＝ １） ８ ８５９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９

三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表 ３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排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从回归系数来看，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能

７５１

杨赞等：基于居住选择与居住意愿的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微观研究



够得到满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取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问卷中取值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低，因

而这意味着在其余条件相同时，老年人居住意愿得到满足将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另外，老年人的收入水

平、金融资产价值、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余条件相同时，这些因素对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健康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由于其取值越高表示

健康状况越差，因此，在其余条件相同时，健康状况的改善将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表 ３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ｏｌｏｇｉ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ｅ －０．０９７（０．０４８）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２３（０．００６）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５２７（０．１０７）

ｌｎ ｗｅａｌｔｈ －０．０３０（０．００６）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６０６（０．２０８）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１０８（０．０２８）

ｃｏｌｌｅｇｅ 控制

ｇｅｎｄｅｒ 控制

ａｇｅ 控制

ｒｅｇｉｏｎ 控制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控制

ｃｕｔ１ －３．５９０（０．１４７）

ｃｕｔ２ －１．０６７（０．１３２）

ｃｕｔ３ １．９４８（０．１３４）

ｃｕｔ４ ３．８５８（０．１５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 ０４４

ＬＲ １３４．８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 ６６９

　 　 注：ｃｕｔ１至 ｃｕｔ４为排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的阈值；括号中为标准差；为 ｐ＜０．０１，为 ｐ＜０．０５，为 ｐ＜０．１。以下各表相同。

表 ４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组回归结果。其中，（１）列为全样本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结果；（２）列和（３）列分别为有意愿与子女同住和没有愿意与子女同住的子样本的排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变量 ｌａｍｂｄａ为逆米尔斯比率①。在（２）列中，ｓａｍｅ 的系数负显著，表明对有意愿与子女同住
的老年人来说，若实际能够与子女同住，即居住意愿得到满足，其生活满意度能够获得显著的提升。与

表 ３中相比，这一提升的程度更高且显著性更强。同时，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金融资产价值和
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表 ３ 中的结果类似。同样地，（３）列显示，对不愿与
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也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其余条件相同时，不

与子女同住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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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估计中，逆米尔斯比率由第一步估计结果计算得到，并被加入到第二步回归方程之中，用于判断选择性偏误
在模型中是否存在。



表 ４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按居住意愿分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ｉｒｓｔ
ｐｔ

（２）
ｏｌｏｇｉｔ＿ｐ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３）
ｏｌｏｇｉｔ＿ｐ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ｅ －０．２５７（０．１０９） －０．２９９（０．１５５）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３７（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０．０１０）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１２７（０．０６３） ０．７１５（０．１４２） ０．６４４（０．１６９）
ｌｎ ｗｅａｌｔｈ －０．０１３（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０．０１０） －０．０６６（０．０１１）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７６（０．１３５） －０．６６４（０．２８０） －０．５０１（０．３１３）
ｒｉｎｃ －０．１７８（０．０６８）
ｓｐｏｕｓｅ －０．７５７（０．０４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ｒ －０．０９７（０．０１６）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 －０．０１６（０．００６）
Ｄｉｂａｏ －０．０４２（０．０４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００３（０．０６１） －０．０９４（０．１３６） －０．０１２（０．１５３）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３６９（０．０２１） ０．１６６（０．０４８） －０．０４２（０．０７６）
ｃｏｌｌｅ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ｇｅｎｄｅ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ｏｎ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０９０（０．２４２） ０．５００（０．２９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３６２（０．１９６）

ｃｕｔ１ －４．８１４（０．４４２） －５．９７０（０．５１５）
ｃｕｔ２ －２．２２８（０．４３２） －３．５１８（０．５０４）
ｃｕｔ３ ０．７７１（０．４３１） －０．４１７（０．４９９）
ｃｕｔ４ ２．６９８（０．４４１） １．４７８（０．５０９）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 １４３ －４ ４９２ －３ ４７６
ＬＲ １ ０３０．５９ １０９．５９ １０９．０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 ２６１ ４ ２７９ ３ ３５８

　 　 本文进一步对样本中部分老年人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原因进行探究。同样地，样本按照居住意
愿即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被分为两组子样本，并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其中，
（１）列为全样本老年人居住意愿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２）列为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子样本回归结果，
（３）列为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２）列中，子女与老年人相对收入的系
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若老人有意愿与子女同住，子女与老人的相对收入会降低老年人与子女同

住的概率。而在（３）列中，相对收入的系数为正显著，这表明若老年人不愿与子女同住，子女与老人的
相对收入越高，实际不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越大。上述结果表明，在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决策中，子女的收

入起到重要作用。若考虑子女与老年人双方的居住选择决策，子女与老年人的相对收入较大会使子女

在“子女—父母博弈”（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 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０）中占据主导地位，减弱老年人的绝对收入在决策中的影
响力。若仅考虑老年人自身的决策，依据“购买隐私”的理论，绝对收入足够高的老年人往往对私密的

居住空间有更强烈的需求和更强的可支付能力，因而实现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意愿的可能性更大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Ｗｉｓｔｅｒ，１９８５）。而若同时考虑子女的偏好和子女收入对老年人最终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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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子女的收入越高，老年人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概率越大。

我们同时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居住意愿是否满足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２）列中，ｈｅａｌｔｈ 的
系数为正显著，表明老年人身体越不健康，越能够实现居住意愿，即与子女同住；而在（３）列中，ｈｅａｌｔｈ 的
系数为负显著，表明若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同住，其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其居住意愿得到满足的概率越

低，即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不得不与子女同住。作为非正式照料的提供者，子女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

供身体照料，而且能一定程度上减少老年人的医疗支出（Ｈｏｕｔｖｅｎ ＆ 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８；陈丽强、宁满秀，
２０１６），因此，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

表 ５　 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因素（按居住意愿分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ｉｒｓｔ
ｐｔ

（２）
ｐｒｏｂｉｔ＿ｐｔ
ｓａｍｅ

（３）
ｐｒｏｂｉｔ＿ｐａ
ｓａｍｅ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３１（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０．００８）
ｒｉｎｃ －０．０４３（０．００８） －０．０３９（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０．０１３）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１７１（０．０６２） ０．１５０（０．０８１） －０．３２８（０．１０５）
ｌｎ ｗｅａｌｔｈ －０．０１８（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０．００７）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１９（０．１３４） ０．２０５（０．１８２） －０．２４９（０．１９９）
ｓｐｏｕｓｅ －０．４１３（０．０３６）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ｒ －０．０９０（０．０１６）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 －０．０２３（０．００６）
Ｄｉｂａｏ －０．０２６（０．０４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０１４（０．０６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ｇｅｎｄｅ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ｏｎ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５６３（０．１７５） ０．５９０（０．２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３１（０．１７３） ０．９３４（０．２２４） －２．０８８（０．２６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 ２９２ －２ ９１９ －２ １５６
ＬＲ ７３３．４９ ３５４．２２ ３０１．８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 ２６１ ４ ６５８ ３ ６０３

　 　 在本文的样本中，有一部分受访者同时参与了 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１３年的 ＣＨＡＲＬＳ调研，我们选取这部分
老年人样本进行稳定性检验。在这一样本中，有少量受访者的居住意愿在两年内发生了变化。我们认

为，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这两年间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内在特征几乎没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几乎不
因外在条件改变而变化，这一部分受访者的居住意愿变化可能来自偶然因素或不规范的调研操作。因

此，为了尽可能减少数据造成的偏误，我们从样本中剔除居住意愿在两年间发生改变的老年人，形成了

１ ６２３位老年人组成的新样本。利用此新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同样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排序 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如表 ６所示。表 ６中，（１）列为对全体新样本的回归
结果，（２）列至（４）列为对新样本进行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其中，（２）列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估计的第一步结
果，（３）列和（４）列为第二步结果，回归样本分别为有意愿与子女同住和没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子样本。
可以看出，与原样本类似，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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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为显著。

表 ６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按居住意愿分组，面板数据）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ｘｔｏｌｏｇｉ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ｆｉｒｓｔ

ｐｔ

（３）
ｘｔｏｌｏｇｉｔ＿ｐ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４）
ｘｔｏｌｏｇｉｔ＿ｐ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ａｍｅ －０．２２０（０．１１２） －０．３７５（０．２０３） －０．５０６（０．３２６）
ｌｎ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３０（０．０１４） －０．１５４（０．０５９） －０．０５２（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０．０２２）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６６２（０．２５１） １．２３３（０．８５６） ０．７７１（０．２８７） ０．５６３（０．５１７）
ｌｎ ｗｅａｌｔｈ －０．０３７（０．０１３） －０．０９８（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０．０１９） －０．０６１（０．０２３）
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ｒｅａ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ｓｏｃｉａｌ －０．５２１（０．４５８） ０．１０２（１．４１８） －０．５４３（０．５７３） －０．３４４（０．７５４）
ｒｉｎｃ －０．１５０（０．１０５）
ｓｐｏｕｓｅ －５．７２６（０．６８４）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ｒ －０．６１５（０．２０６）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 ０．００８（０．０８５）
Ｄｉｂａｏ －０．１０４（０．５４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０７７（０．２２１） －０．３３７（０．６９０） ０．０６５（０．２７５） ０．００５（０．３７０）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１３５（０．０６３） ２．２９６（０．３２４） ０．２５４（０．０９７） －０．０７４（０．１８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ｇ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ｇｅｎｄｅ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ｏｎ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０４５（０．０９９） ０．０１８（０．０８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８０２（３．１０６）
ｃｕｔ１ －６．９６８（０．７０６） －５．８８１（０．９０８） －７．４８２（１．３４６）
ｃｕｔ２ －３．８４３（０．６８３） －２．７１２（０．８８１） －４．４４８（１．３１９）
ｃｕｔ３ ０．４１４（０．６７３） １．３４４（０．８７５） ０．０８２（１．３０５）
ｃｕｔ４ ２．７３７（０．６８６） ３．７８０（０．８９５） ２．１９７（１．３２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 ８６０ －１ ０３３ －１ ７１７ －１ １１４
Ｗａｌｄ ７３．４３ １２７．２９ ６６．６８ ３１．３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８７９ ３ ０３９ １ ６９５ １ １７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１ ５８１ １ ６０９ ９４３ ６３６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已

成为养老研究和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关注点。本文利用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３ 年中国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研究了老年人居住意愿是否得到满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造成
部分老年人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得到满足对其生活满意度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金融资产价值、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等对其

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关注老年人居住意愿能否得到满足的原因，研究发现老年

人与子女的相对收入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主要因素。对于有意愿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子女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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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相对收入减弱了老年人居住意愿得到满足的概率；对于不愿意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子女与老年人

的相对收入增加了老年人居住意愿得到满足的概率。但是不论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如何，其身体健康状

况均对实际与子女同住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因此，在目前超过三成老年人居住意愿得不到满足的情形下，政府应针对老年人特殊的收入状况、

身体状况与居住偏好，从政策上协助老年人实现居住意愿，从而使之实现生活满意度的提升。首先，基

于子女与老年人的相对收入对居住意愿得到满足的显著影响，应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合适的金融手

段提升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保障老年人的定期收入，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时提高其发放额

度，同时加大对低收入老年人家庭的救助力度。其次，基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和实现居住意

愿的显著影响，应根据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特殊需求，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医疗支出。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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